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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54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管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6月6日收到了公司高管冯

昊先生购买公司股票情况的通知， 冯昊先生于2019年6月6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

易系统购买了公司股票（以下简称“本次购买”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股票的情况

1.购买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冯昊先生。

2.购买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3.购买时间：2019年6月6日。

4.�购买方式：通过证券交易系统集中竞价方式自二级市场买入。

5.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的情况

姓名 购买/增持日期

购买/增持股

数（股）

当日购买/增持

后，从二级市场

累计持股数量

（股）

当日购买/

增持均价

（元/股）

2015年7月22日

转增后持股数量

（股）

自二级市场取得

股份累计数占上

一交易日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

冯昊

2014年9月19日 46,000 46,000 32.62 92,000 0.0064

2018年1月2日 20,000 112,000 24.32 112,000 0.0078

2019年1月3日 20,000 132,000 19.57 132,000 0.0092

2019年6月6日 15,000 147,000 25.83 147,000 0.0102

注：本公告所述持股比例均按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及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处理方式可

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

二、其他说明

1.本次购买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相关制度的规定。

2.本次购买公司股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冯昊先生承诺：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在本次购买股份后至少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不进行内幕交

易及短线交易，不在敏感期买卖公司股票。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股东增持公司

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本次购买人购买公司股票的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002575 证券简称：群兴玩具 公告编号：2019-055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6月6日，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北京九连环数据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九连

环” ）以及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星河” ）的信函，获悉北京九连环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深圳星河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北京九连环 是 27,760,000 2019-6-4

质押期限至办理

解除质押手续为

止

严* 82.52%

股权性投

资

合计 - 27,760,000 - - - 82.52% -

二、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深圳星河 是 41,000,000 2018-12-18 2019-6-5 严* 81.24%

合计 - 41,000,000 - - - 81.24%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公司股东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星河” ）、深圳星河、北京九连环为一致

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成都星河 33,640,000 5.71% 33,640,000 100.00% 5.71%

深圳星河 50,470,000 8.57% 9,470,000 18.76% 1.61%

北京九连环 33,640,000 5.71% 33,635,441 99.99% 5.71%

合计 117,750,000 20.00% 76,745,441 65.18% 13.04%

3、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九连环及深圳星河所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者设定信托的

情况，本次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北京九连环及深圳星河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80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泰国投” ）函告，获悉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累计

增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9,026,000股，增持股份达到公司总股本1.00%，截至本公告日，宏泰国投持有

公司股份191,480,657股，占公司总股本21.21%，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年/月/日）

成交均价（元/股）

增持股数

（股）

增持比例（占公司总

股本）

宏泰国投 集中竞价

2019/5/10 4.19 1,345,500 0.15%

2019/5/13 4.25 587,200 0.07%

2019/5/14 4.25 917,600 0.10%

2019/5/15 4.29 284,000 0.03%

2019/5/17 4.26 1,519,700 0.17%

2019/5/20 4.22 1,089,600 0.12%

2019/5/23 4.29 775,100 0.09%

2019/5/24 4.26 836,100 0.09%

2019/5/27 4.28 145,400 0.02%

2019/6/3 4.29 344,100 0.04%

2019/6/4 4.26 1,039,400 0.12%

2019/6/5 4.25 142,300 0.02%

合计 — 4.25 9,026,000 1.00%

二、本次增持前后持股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前持股情况 增持后持股情况

宏泰国投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82,454,657 20.21% 191,480,657 21.21%

本次增持前，宏泰国投合计拥有公司的表决权股份209,532,818股，占公司总股本23.21%；本次增

持后，宏泰国投合计拥有公司的表决权股份218,558,818股，占公司总股本24.21%。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合理判断，宏泰国投不排除在未来

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宏泰国投本次增持行为是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其良好投资价值的预期，增持资金均

为自有资金，不会导致公司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行为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宏泰国投承诺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4、公司将继续关注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增持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证券代码：

002373

证券简称：千方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51

债券代码：

112622

债券简称：

17

千方

01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夏曙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之一北京中智汇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智汇

通” ）的通知，获悉夏曙东先生及中智汇通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提前购回业务， 其中夏曙东先生办理了其所持有存在质押状态的部分股份的解除质押手

续，中智汇通办理了其所持有存在质押状态的全部股份的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夏曙东 是

18,145,082 2017-10-09 2019-06-03

五矿证券有限公

司

5.68%

7,389,132 2017-10-23 2019-06-03

五矿证券有限公

司

2.31%

29,962,547 2018-03-13 2019-06-04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9.38%

小计 - 55,496,761 - - - 17.36%

北京中智汇通

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是

22,980,000 2017-07-04 2019-06-03

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7.88%

15,000,000 2018-02-22 2019-06-03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8.20%

9,940,000 2016-11-28 2019-06-04

国开思远（北

京）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12.06%

14,000,000 2017-02-23 2019-06-05

西藏信托有限公

司

16.99%

小计 - 61,920,000 - - - 75.13%

合计 - 117,416,761 - - - -

二、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本次完成解除质押后，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夏曙东持有公司股份319,590,408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1.50%；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90,630,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82%，占其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的59.65%；中智汇通持有公司股份82,420,4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中智汇通

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状态。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夏曙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司股份561,120,976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7.74%；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98,533,0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35%，累计质押股份数

占其共同持股总数的35.38%。

三、 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 质权人出具的提前购回协议文件；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88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46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

2018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超华科技” ）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 《关于对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9] 第237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针对问询函关注的问题，公司现回复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93亿元，同比下降3.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

637万元，同比增长73.16%。 其中铜箔实现收入4.57亿元，同比上升37.14%，其余产品收入同比下降，“其他”产品收入同比

下降31.13%；公司综合毛利率为15.50%，较去年同比增长2.02%，分产品的毛利率基本持平。

（1）请结合行业特点、产品类别、销售模式、分产品毛利率等说明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的原因

（1）公司2018年按产品类别细分的收入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类别

2018年 2017年

同比增减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

重

收入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印制电路板 50,621.75 36.33% 60,261.26 41.89% -16.00%

覆铜板 37,650.87 27.02% 43,486.26 30.23% -13.42%

铜箔 45,705.26 32.80% 33,327.64 23.17% 37.14%

半固化片 2,962.71 2.13% 3,219.72 2.24% -7.98%

钻孔 0.00 0.00% 77.02 0.05% -100.00%

其他 2,402.31 1.72% 3,488.33 2.42% -31.13%

合计 139,342.91 100% 143,860.23 100% --

（2）公司2018年度各产品类别毛利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产品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毛利率

同比变

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毛利率

印制电路板 50,621.75 45,810.33 4,811.42 9.50% 0.48% 60,261.26 54,823.26 5,438.00 9.02%

覆铜板 37,650.87 33,208.17 4,442.70 11.80% 0.00% 43,486.26 38,353.29 5,132.97 11.80%

铜箔 45,705.26 33,530.01 12,175.25 26.64% 0.30% 33,327.64 24,551.00 8,776.64 26.33%

其他 5,365.02 3,273.31 2,091.71 38.99% -0.88% 6,785.07 4,079.76 2,705.31 39.87%

合计 139,342.91 115,821.82 23,521.08 16.88% 1.55% 143,860.23 121,807.31 22,052.92 15.33%

2018年公司铜箔收入4.57亿元，较2017年增长37.14%，其占营业收入比重32.80%，较2017年增长了9.63%，产品收入结

构发生了较大变化；2018年铜箔毛利1.22亿元，较2017年增加3,398.61万元，增长38.72%。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对于铜箔产品的投入，随着铜箔产能和销售的增加，铜箔产品销售收入比重增加；为了保证销售回

款的安全及时，公司重点以开发和维护信誉度高的大中型客户为主，放弃部分中小型客户订单，导致覆铜板产品收入及印

制电路板产品收入占比均有所下降。

综上，致使2018年较2017年营业收入变动幅度与扣非后净利润变动幅度不匹配，主要是因公司2018年产品销售结构

发生较大变化，毛利率相对较高的铜箔产品占比大幅上升所致。

（2）请结合对外销售、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和行业整体情况等，补充说明公司分产品收入同比变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

公司回复：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铜箔、覆铜板以及线路板，本期铜箔销售收入4.57亿元，较上期增加1.24亿元，增幅37.14%；覆铜板销

售收入3.77亿元，较上期减少0.58亿元，降幅13.42%；线路板销售收入5.06亿元，较上期减少0.96亿元，降幅16%；

2018年度，国内铜箔等电子基材市场行情持续良好，价格在高位波动，加上由于相关行业发展势头良好，存量客户需求

增量明显，新增客户不断增加。 公司紧扣5G通信、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等下游行业高速发展机遇，并有效抓住下游PCB客

户高速增长的红利，实现稳定增长。 公司电子电路铜箔“一薄（1/3� oz）一厚(3oz、4oz及以上)” 产品赢得了客户的广泛青

睐，锂电铜箔产品已通过部分重点客户测试和验证，在报告期内已完成出货。 目前已具备1.2万吨铜箔的产能，并已具备目

前最高精度6um锂电铜箔的量产能力。

（3）请结合产品类别、原材料价格变动情况和行业整体情况等，补充说明综合毛利率同比增长，但分产品毛利率基本

持平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分产品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但综合毛利率同比增长原因主要在于我司毛利率较高的铜箔产品

收入增加逐步替代了毛利率较低的印刷电路板及覆铜板产品。

（4）请补充说明“其他”产品的具体产品类型、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公司“其他”产品主要是废料收入，而公司废料主要是来自电路板及覆铜板生产，报告期内随着电路板及覆铜板产量

减少致使产生废料收入同步减少。

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4.15亿元，较期初下降26.54%。 报告期末，你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1）请结合你公司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变化情况、信用政策、销售方式、业务开展情况及回款情况等，补充说明应收

账款大幅减少的原因；

公司回复：

1．主要产品结构调整，销售结构不断优化。

因铜箔账期较线路板、覆铜板短，产品供求关系、回款情况相对更好，本年度公司线路板、覆铜板等产品销售收入较上

年减少，线路板、覆铜板产品毛利率较低，公司通过优化调整产品结构，逐步减少线路板、覆铜板的业务比重，提高毛利率较

高的铜箔产品的业务比重。 本年公司营业收入13.93亿元，较上年度减少0.45亿元，其中：线路板实现销售收入5.06亿元，较

上年度减少0.94亿元；覆铜板实现销售收入3.76亿元，较上年度减少0.58亿元。

2．2018年末坏账准备有所增加。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公司2018年末应收账款坏账准备为13,882.58万元，较年初13,

266.64万元增加615.94万元，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减少615.94万元。

3．公司加强应收账款回收及信用管理，进一步改善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客户的资质进行审核，在营销过程中，对客户实行信用分级管理，加强对于信用较好客户的合作和销

售；同时，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及资金回笼。 公司绝大部分客户能够在公司给予的信用期内支付货款。 对于逾期的应收账款，

公司将采取停止供货，安排专人催收，对于恶意拖欠的客户，公司将采取诉讼等方式，不断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的工作。 截

至2018年末，应收账款余额有所降低。 对于正常经营能力及还款能力的客户，应收账款按照账龄计提坏账。 对于存在难以

还款能力的客户，公司将对该笔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公司已经建立了并不断完善相关内部控制制度，保证应收账

款的及时回收。

（1）公司报告期内的前五大客户情况如下：

①2018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应收余额(2018年12月31日)

1 A公司 14,584.02 3,621.45

2 B公司 14,411.98 240.40

3 C公司 9,567.58 2,842.65

4 D公司 5,284.16 1,490.16

5 E公司 4,836.00 1,162.88

②2017年度前五大客户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应收余额（2017年12月31日）

1 B公司 14,050.17 3,879.85

2 A公司 12,574.57 1,311.80

3 C公司 8,776.33 1,438.59

4 F公司 7,454.35 914.32

5 D公司 4,717.66 2,162.65

注：上述表格中相同字母代表的为同一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前五大客户未发生重大变化。

（2）请你公司详细列示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主要项目的明细情况，包括发生的背景、发生的

时间、对应的金额与账龄、涉及的交易对方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结合账款发生的原因及时间、账龄、会计政策等详

细说明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明细情况

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是指单项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应收账款。 2018年末公司单项金额不重

大但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余额4,549.75万元，坏账准备余额4,549.75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应收账款（按单位）

期末余额

应收账款 账龄 坏账准备 计提比例 销售产品 计提理由

梅县诚功电子有限公司 340.29 3年以上 340.29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广东生之源数码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302.08 3年以上 302.08 100.00% 电路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东莞市洪友电子有限公司 170.00 3年以上 170.00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东莞市牛强实业有限公司 131.41 3年以上 131.41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浙江博雅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51.99 3年以上 151.99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梅州市科华电子有限公司 1,228.97 3年以上 1,228.97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深圳统信电路电子有限公司 145.48 3年以上 145.48 100.00% 覆铜板

超过结算期限

较长， 难以收

回

深圳市万泰电路有限公司 1,954.12 3年以上 1,954.12 100.00% 电路板

抵押物剩余价

值预计难收回

IM�Digital�Phils.,INC 125.41 3年以上 125.41 100.00% 电路板 品质问题

合计 4,549.75 -- 4,549.75 -- -- --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不存在应收关联方账款的情况。

2．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受经济环境影响，原公司部分中小客户出现经营放缓，周转紧张等情况，个别出现了经营困难，破产倒闭的情况，公司

已停止发货，加强催收。 公司本年度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组计提坏账准备1,861.61万元，累计计

提坏账准备4,549.75万元。

公司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龄均在3年以上，根据公司的会计政策，对账龄在3年以上的应收

账款100%计提坏账准备，因此公司对上述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是合理的。

三、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4,004万元，计提坏账准备1,427万元。

（1）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中，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1,182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00%。 请你公司详细列示3年以上其他应收款的明细，包括发生的背景、发生的时间、对应的金额与具体账龄、涉及的交易

对方及其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

报告期末3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款项性质 年末余额 账龄 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方法

罗祥 员工借款 5.50 3年以上 5.50 按账龄法

梅县城市综合管理局 保证金 10.00 3年以上 10.00 按账龄法

佛山市中格威电子有限公司 保证金 2.00 3年以上 2.00 按账龄法

深办备用金 备用金 4.62 3年以上 4.62 按账龄法

梅县人民法院 标地款 1.36 3年以上 1.36 按账龄法

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款 1,096.00 3年以上 1,096.00 按账龄法

广州市新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运费 4.15 3年以上 4.15 按账龄法

君临电子设备（东莞）有限公司 货款 55.44 3年以上 55.44 按账龄法

东莞市锦卫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货款 2.91 3年以上 2.91 按账龄法

合计 1,181.97 1,181.97

截止到报告期末，三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主要是应收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款1,096万元，形成原因：公司于

2015年8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对其增

资的议案》，后经公司反复论证，认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且未来可能给公司带来资金、公司治理等方面

的风险，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收购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并终止对其增资的议

案》，公司终止了对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但公司前期已预付收购款1,260万元，截止本报告期末应收余额1,

096万元。

（2）其他应收款按款项性质分类中，待收回预付款账面余额1,500万元，待收回投资款账面余额1,096万元。 请你公司

补充说明待收回预付款和待收回投资款的发生背景、发生时间、涉及的交易对方及其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是否存

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待收回预付款

2018年1月公司子公司超华绝缘、 惠州合正分别跟深圳市鹏商商贸有限公司签订了700万和800万的两份铜线购销合

同，并预付了1,500万元铜线款。 后因深圳市鹏商商贸有限公司经营出现问题，无法履行供货合同。 经过协商，深圳市旺角

通贸易有限公司向公司出具说明，承诺上述铜线预付款将由深圳市旺角通贸易有限公司代为偿还，经双方协商上述款项在

6月底前以货物或现金方式归还公司。

2．待收回投资款

公司于2015年8月1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并对其增资的议案》，并预付投资款1,260万元。 后经公司反复论证，认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实现存在不确定性，且未来

可能给公司带来资金、公司治理等方面的风险，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收购珠海亚泰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并终止对其增资的议案》，公司终止了对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收购。

2017年10月18日，公司与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还款协议书》，就公司前期已向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支付的1,260万元款项及产生之利息的返还事宜进行了约定。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尚有应收回投资款余额1,096万元，已在2018年进行了全额坏账计提。

上述两家公司不存在跟公司有关联关系以及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获取了公司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明细表，复核其账龄划分及计算的准确性，并检查计提坏账准备是否符合公司披

露的会计政策、本期有无发生变更，对采用单独计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复核计提依据，评价公司坏账准备计提

比例是否合理。我们认为，公司本期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计算准确，对于单项认定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依据充分，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通过查询往来单位的工商登记信息，未发现往来单位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对待收回预付款余额1,500万元，我们检查了公司与深圳市鹏商商贸有限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以及付款凭证；查询了

深圳市鹏商商贸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检查其经营情况、关联关系以及经营范围是否包含合同约定业务；在了解到其无

法履行合同及1,500万元由深圳市旺角通贸易有限公司代偿后， 我们向深圳市旺角通贸易有限公司发函询证得到回函确

认。 对待收回投资款余额1,096万元，我们检查了投资协议、前期预付投资款的原始单据，以及后续签订的还款协议、珠海

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还款的原始单据。

通过执行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深圳市鹏商商贸有限公司、珠海亚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超华科技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形。

四、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账款余额为1.32亿元，而上年同期仅为4,193万元，其中按预付对象归集的前五名预付账款

金额为1.04亿元。 请补充披露预付款前五名供应商明细、采购事项及预付款账龄（精确到月），并结合业务模式补充说明预

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增幅较大的原因，是否具有真实交易背景。

公司回复：

1．公司年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款情况

序号 名称 金额（万元）

占年末预付账

款总额比例

（%）

账龄 采购性质 发生时间

1 A公司 4,165.20 31.42% 一年内 铜线 2018年4、5月

2 B公司 4,000.00 30.18% 一年内 铜线 2018年6、8月

3 C公司 982.75 7.41% 一年内 铜线 2018年12月

4 D公司 821.51 6.20% 一年内 覆铜板 2018年8-12月

5 E公司 452.52 3.41% 一年内 木浆 2018年9-12月

合计 ——— 10,421.98 78.63%

2．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上年期末增幅较大的原因

公司报告期末预付账款余额1.32亿元，较期初增加9,061万，主要系公司铜箔产品业务扩大，铜箔产能和销售的增加所

致。 铜箔生产主要原材料为铜线，根据行业惯例，铜线都是采用先款后货的方式进行采购。 在有预付款的情况下，公司可以

随时在系统点价确认单价，能够更好的把控采购单价节约采购成本。

五、2018年你公司存货期末余额为6.09亿元，较期初增长23.28%，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为502万元，略低于期初余额。

报告期你公司针对原材料、在产品、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等存货都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本期转回存货跌价准备247万元。

（1）请结合你公司产品类型、销售量等情况，说明存货增长的原因，是否与产品销售收入变动幅度相匹配，是否出现产

品滞销的情形；

公司回复：

1．存货增长的原因

（1）2017、2018年末公司存货具体构成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末 2017年末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3,270.35 64.95 13,205.40 10,858.04 46.97 10,811.07

半成品 269.96 0.00 269.96 211.15 30.92 180.23

在产品 17,820.53 26.17 17,794.35 12,055.55 47.62 12,007.93

产成品 12,915.37 169.12 12,746.25 11,480.68 217.21 11,263.48

发出商品 17,198.56 242.40 16,956.16 14,955.59 389.18 14,566.41

委托加工物资 0.00 0.00 0.00 618.92 0.00 618.92

合计 61,474.77 502.64 60,972.12 50,179.93 731.90 49,448.04

2018年末、2017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分别为61,474.77万元及50,179.93万元，2018年末较2017年末增加11,294.84

万元，同比增长22.51%，主要原因是存货中铜箔的原材料及库存商品增加。公司8000吨高精度电子铜箔项目一期于2017年

投产，因铜箔销售规模持续增长，公司增加了铜箔的生产量，导致铜箔的库存商品及其原材料期末余额增加。

2．公司主要产品产销情况

产品名称 单位 期初库存 本年产量

本年销量

期末库存

外销 自用

线路板 万㎡ 22.78 188.63 187.54 23.87

覆铜板 万㎡ 45.17 689.91 574.20 80.98 79.90

铜箔 吨 123.41 9533.88 7795.37 1497.52 364.40

木浆纸 吨 18.79 2581.95 0.00 2554.58 46.16

半固化片 万米 0 1859.31 222.35 1592.64 44.32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加，存货余额有所增加。从产品结构来看，报告期内，铜箔业务发展较快，铜箔产品相关

的存货比重有所增加。 覆铜板和印制电路板产品的原材料种类较多，产成品的存货价值较高。 公司部分印刷电路板产品客

户在收到发出的商品后，会根据其实际使用数量与公司进行对账，发出商品余额较大。总体来说，公司存货结构符合公司经

营业务特点。

本年度公司线路板、覆铜板、铜箔的产销率分别为99.42%、83.23%、81.76%，均未出现产品滞销情况。

（2）请从产品分类、产品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的变动情况等方面，具体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依据及充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主要产品毛利变动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毛利变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印制电路板 50,621.75 45,810.33 9.50% 0.48% 60,261.26 54,823.26 9.02%

覆铜箔板 37,650.87 33,208.17 11.80% 0.00% 43,486.26 38,353.29 11.80%

铜箔 45,705.26 33,530.01 26.64% 0.31% 33,327.64 24,551.00 26.33%

合计 133,977.88 112,548.51 15.99% 1.88% 137,075.16 117,727.55 14.11%

2018年度主要产品毛利与2017年度基本持平。

2．公司主要产品销售单价变动情况

产品 单位 2018年度销售单价 2017年度销售单价 变动比例

印制电路板 ㎡ 269.93 277.23 -2.63%

覆铜箔板 ㎡ 65.57 75.27 -12.89%

铜箔 kg 58.63 73.22 -19.92%

3.公司主要原材料采购单价变动情况

单位：元

材料名称 单位 2018年采购单价 2017年采购单价 变动比例

铜线 kg 41.47 43.91 -5.56%

苯酚 kg 6.08 6.69 -9.12%

外购铜箔 kg 69.02 71.95 -4.07%

玻纤布 米 4.79 5.32 -9.96%

环氧树脂 kg 15.44 16.66 -7.32%

甲醇 kg 3 2.66 12.78%

桐油 kg 18.6 16.19 14.89%

煤炭 吨 674.24 656.62 2.68%

四溴双酚A kg 21.79 22.18 -1.76%

三氧化二锑 kg 43.59 43.45 0.32%

甲醛 kg 1.64 1.44 13.89%

薄膜 kg 12.02 12.72 -5.50%

磷酸三苯脂 kg 14.81 12.65 17.08%

公司产品销售单价与原材料采购单价降低幅度基本同步。

报告期末，公司对存货进行跌价测试。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

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

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

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如发现某种存货可变现净

值小于估计可销售金额的，则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存货跌价）并进行账务处理。 其中估计售价按照销售部提供的数据作为

参考。

（3）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转回存货跌价准备的存货类型，跌价准备的计提时间，转回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年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对于发出商品、产成品，有订单合同的按照合同价

格，无合同的按照期末或接近期末的产品销售价格（若无则按该类产品12月指导售价），并考虑公司的销售费率、相关税费

比率确定可变现净值，并与存货成本进行比较，差额计提跌价准备；对于半成品和在产品及原材料，按照类别参考库存商品

的可变现净值确定方法，考虑加工成本、销售费用及相关税费后确定可变现净值，差额计提跌价准备，公司根据上述因素对

存货计提了跌价准备。

本年存货净计提跌价准备17.98万元。 其中：原材料计提17.98万元；本年产成品转回跌价准备247.23万元。 公司2018年

度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年末跌价准备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减少金额

年末余额

计提 其他 转回或转销 其他

原材料 46.97 17.98 - - - 64.95

半成品 30.92 - - 30.92 - -

在产品 36.36 - - 10.19 - 26.17

产成品 228.46 - - 59.35 - 169.12

发出商品 389.18 - - 146.77 242.40

合计 731.89 17.98 0.00 247.23 0.00 502.64

2018年公司线路板半成品跌价准备转销金额31.11万元，主要原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半成品在本年度已生产领用并

实现对外销售，所以对计提的该部分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转回处理。

2018年转回的存货跌价准备216.12万元，主要为线路板的发出商品、产成品。公司每年末对存货进行跌价测试，按照会

计政策，本报告期末该批存货根据可变现净值与成本的差额应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低于原已计提的金额，所以对计提的该

部分存货跌价准备进行转回处理。

综上所述，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销及转回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1．我们对公司期末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及是否存在呆滞情况等；

2．取得公司存货的发出商品明细表，对公司产品的订单日期、发货日期、结转日期进行了分析复核；

3．按照审计执业准则及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以及转销的原因、证据、估计、方法进行了

分析复核，逐一测算复核每项计提金额是否正确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增长与产品销售收入变动幅度不存在不相匹配的情况，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转回以及转

销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

六、报告期末，你公司应付票据余额1.94亿元，较去年末增长94%；应付账款余额3.13亿元，与去年末基本持平。

（1）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报告期内应付票据大幅上升、而应付账款基本持平的原因，公司业务模式和结算模式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如是，请说明变化的具体情况；

公司回复：

公司业务模式近两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报告期末应付票据增长主要原因是银行贷款授信方式改变，由原来流动资金

贷款改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商品承兑汇票贴现形式。

（2）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前五大应付账款及应付票据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付对象、应付金额、占比、发生原因

等，并说明上述事项的会计处理。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1．期末前五大应付账款明细

单位：万元

序号 主要供应商名称 期末应付余额 占比例 采购商品

1 A公司 1,880.17 6.00% 玻纤布

2 B公司 1,854.53 5.92% 树脂、玻纤布

3 C公司 1,822.02 5.82% 树脂

4 D公司 1,791.28 5.72% 压合加工

5 E公司 1,292.23 4.13% 压合加工

合计 8,640.22 27.58%

报告期内，公司应付款项主要为原材料采购款。

2．应付票据明细

单位：万元

出票人 出票银行 票据种类 金额 用途

超华科技

光大银行龙岗支行 银行承兑 5,000.00 贴现

汕头民生银行 银行承兑 3,606.93 支付货款

广州农商行 银行承兑 4,000.00 贴现

惠州合正 交通银行惠阳支行 商业承兑 6,800.00 贴现

合计 19,406.93

公司期末应付票据主要是银行授信开出票据公司用于贴现补充流动资金。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年末应付票据大幅上涨的原因主要是银行贷款授信方式由原来流动资金贷款改为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或商品承兑

汇票贴现形式。 我们检查了公司的征信报告、银行承兑汇票协议、应付票据备查簿以及与应付票据本期发生额相关的记账

凭证以及原始单据，并在银行询证函中对应付票据的金额及相关条款进行了函证且回函无误。

经核查，我们认为上述相关情况说明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七、报告期内，你公司确认“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5,939,382.69元。 请详细说明报告期内确

认该项损益的具体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事项的具体性质、金额、流入时点、具体的会计确认过程、依据及会计处理

分录，以及对此履行的相应审议程序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等。

公司回复：

1．2018年营业外收入构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利得 0.00

盘盈利得 0.81

其他 280,503.63

合计 280,504.44

2．2018年营业外支出构成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罚款支出 700.00

存货盘亏 0.00

滞纳金 40,058.93

补偿金 35,787,926.05

诉讼费 76,957.39

其他 314,244.76

合计 36,219,887.13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中“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主要是因2017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号），经广东证监局查明，因公司全资孙公司惠州合正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正” ）在2014年虚假确认了废料销售收入2,770,505.13元，导致2014年年度报告利润总

额虚假记载。 由此导致部分投资者与公司发生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收到582名投资者针对上述事项的起诉状，要求公司按照证券虚假陈述承担相应民事

赔偿责任，其中有294名投资者已跟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公司按和解（调解）金额合计支付了人民币3,068.34万元，

年末尚未支付金额为510.46万元，合计3,578.79万元均已列入2018年营业外支出。

因相关投资者诉讼案件单个案件涉案金额较低，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后与投资者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同时相关案件

金额尚未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11.1.1条所规定的重大诉讼披露标准， 公司已及时将相关案件情况在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

八、报告期内，你公司研发投入6,782.95万元，研发人员数量为270人；利润表中本期研发费用为883.81万元。

（1）请补充说明近两年研发投入的主要构成。

公司回复：

1．2018年公司研发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预计完成时间 所处阶段

1 高频高速基板的开发与应用 2015年6月 2018年8月 完成

2 高CTI，高耐热CEM-3产品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8年8月 完成

3 高分子导电膜的技术研发 2017年6月 2018年12月 完成

4 无卤素高Tg产品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6月 研发中

5 低介电常数双面挠性覆铜板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9月 研发中

6 节能环保电解铜箔生液溶铜装置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12月 研发中

7 电路板用高性能对位芳纶绝缘纸的制造方法研究 2017年1月 2019年6月 研发中

8 空气能（源）热泵的技术研发 2017年7月 2019年3月 研发中

9 全自动丝印机的技术研发 2018年1月 2019年12月 研发中

10 B2F软硬结合板 2018年1月 2019年12月 研发中

2．2017年公司研发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开始时间 预计完成时间 所处阶段

1 关于埋孔树脂塞孔工艺的研发 2016年4月 2017年4月 完成

2 高密度LED汽车灯板 2015年3月 2017年5月 完成

3 高清数码电视机顶盒板 2015年3月 2017年6月 完成

4 高密度假四层盲孔板 2015年6月 2017年12月 完成

5 自动影像对位曝光系统 2015年9月 2017年12月 完成

6 关于抗氧化喷锡沉金高密度细线多层电路板的研发 2016年6月 2017年12月 完成

7 高频高速基板的开发与应用 2015年6月 2018年8月 研发中

8 无卤素高Tg产品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6月 研发中

9 高CTI，高耐热CEM-3产品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8年8月 研发中

10 低介电常数双面挠性覆铜板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9月 研发中

11 节能环保电解铜箔生液溶铜装置的研发 2017年1月 2019年12月 研发中

12 电路板用高性能对位芳纶绝缘纸的制造方法研究 2017年1月 2019年6月 研发中

13 高分子导电膜的技术研发 2017年6月 2018年12月 研发中

14 空气能（源）热泵的技术研发 2017年7月 2019年3月 研发中

3．近两年的研发投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类别 2018年度 2017年度

直接投入费用 4,793.99 1,873.07

人员人工费用 1,149.15 945.47

折旧费用 622.03 311.59

其他相关费用 217.78 366.88

合计 6,782.95 3,497.00

（2）请你公司解释说明“研发投入”与利润表中“研发费用” 差异较大的原因；

公司回复：

“研发投入”与利润表中“研发费用” 差异主要是，利润表中“研发费用” 仅包含原“管理费用” 中核算的一些研发部

门在研发过程中日常支付的费用类支出， 而实际在研发过程中通过研发部门在仓库领用原辅材料等直接投入则计入到生

产成本中核算。

（3）研发费用中“其他”项目发生额为218万元，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其他”费用的具体内容。

公司回复：

研发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1 认证费、检测费 112.36

2 模具费用 105.11

3 研发人员差旅费 0.31

合计 217.78

九、报告期内，你公司营业外支出———补偿金支出3,579万元，均系报告期新增。 请说明该费用的性质、形成原因，是否

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请会计师对上述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因2017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号），经广东

证监局查明，因公司全资孙公司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正” ）在2014年虚假确认了废料销售收入

2,770,505.13元，导致2014年年度报告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由此导致部分投资者与公司发生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2018年公司已与294名投资者签署和解协议/调解书， 应付和解/调解款3,579万元均计入本年 “营业外支出” 。 截至

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已支付的和解/调解款3,068.34万元，其余510.46万元于审计报告日前已全部支付。 不存在对公

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支付投资者和解款3,068.34万元，应付未付金额510.46万元。 我们逐一检查并核对了

判决文件、和解协议、对应款项支付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列支金额准确，会计处理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十、你公司披露的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中，多家子公司大幅亏损，其中广州泰华多层电路有限公司、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

公司、 梅州超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和广东超华销售有限公司2018年分别实现净利润-883万元、-1,171万元、-368万元和

-316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情况：

（1）上述主要控股参股公司2016年、2017年的盈利情况；

公司回复：

1．上述主要控股参股公司2016年、2017年的盈利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净利润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广州泰华多层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937.60 -91.99 -5,241.70

梅州泰华电路板有限公司 -1,170.93 -1,625.63 322.23

梅州超华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368.08 -86.67 -13.10

广东超华销售有限公司 -315.81 141.87 -56.78

广州泰华有两个独立子公司梅州泰华与三祥电路有限公司，三祥电路有限公司注册地在香港，专门负责广州泰华香港

及海外客户业务。 梅州泰华位于梅州，独立接单，独立核算。 为清晰体现各自利润，上述表中广州泰华利润或亏损中未合并

梅州泰华的利润或亏损，但是合并了三祥电路有限公司利润或亏损。

（2）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亏损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扭亏措施；

公司回复：

①改变组织架构、提升订单量：对于广州泰华、梅州泰华，亏损主要原因是因为订单不饱和，导致虽然有毛利，但是不足

以覆盖各项期间费用，因此，公司特此成立了销售公司，以整合集团销售资源，将相关子公司销售人员编制划拨到销售公

司，并以客户为中心，由专人对接并提供服务，改变过往做法中，针对某一个客户，由不同公司对接导致可能存在的集团内

恶意竞争、相互降价、多头负责售后、效率低下的问题，不断提升了客户满意度、缩短了接单响应时间、提高了准交率、改善

了品质，也进而不断改善订单结构、价格及接单量；对于超华数控公司，亏损主要原因是，该公司主要承接内部公司订单，外

部客户极少，以保证集团整体品质与交期，却因此牺牲了稼动率、产能一直不饱和，对此，公司也积极的开发外部客户，合理

排期，在保障内需同时打开外部客户市场，提升产能利用率，增加盈利；销售公司是集团对外接单的窗口公司，并根据回款

的一定比率向其他接受服务的公司收取代理服务费，前期为改善客户结构、导入大客户、开发新的朝阳行业，销售公司广纳

贤才，因此付出了不菲的薪酬，但是从客户的开发到引入批量订单需要一定时间，大额开发费用投入在先，订单满额在后，

由于时滞导致前期未能盈利，但是从长远看，上述费用投入合理，起到了培育销售人才、培育客户资源、培育朝阳行业的联

动，深耕才能勃发，厚作可以长收，销售公司前期短暂的不盈利孕育的是未来几年、几十年的硕果！

②加大研发投入，抢占5G制高点：从上市至今，公司紧紧围绕纵向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经过3次跳跃式发展，从线路板

延伸到覆铜板、铜箔，产品线毛利节节提升，“行业后浪远胜前浪” ，因此也可以看到，集团内盈利较弱的主要是线路板子公

司，而非覆铜板、铜箔子公司，这也侧面反映了集团转型的成功。近年，线路板收入在集团整体收入中占比逐年下降，毛利较

高的铜箔、覆铜板收入占比逐年提升，未来，集团会聚焦5G，紧跟国家发展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力争行业领先、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③以客户为先，客户利益优先：公司主营铜箔、覆铜板、线路板，其中广州泰华、梅州泰华、超华数控主营线路板，该产品

结构客观上导致了公司一些客户也是公司竞争对手，例如，当客户主营线路板，此时就是超华下属线路板子公司的竞争对

手，但客户需要从超华购入覆铜板，也同时是超华客户。 对于上述局面，超华始终坚持让利于客户的政策，始终坚持“弱水

三千只取一瓢” 的原则，在超华线路板子公司与客户同时竞争某个订单时候，超华往往需要让利、让道，这也影响了超华线

路板子公司毛利及订单量，但是，从整体看，超华因此消除了与客户之间的误会、加深了与客户之间的互信，才有日久见真

情，更能互惠度时艰。

④不断进行产业转型、产品转型、市场转型：近年，超华不断调整市场、产品、行业结构，在线路板子公司，逐步从低毛利

的玩具、遥控器、低端LED灯具订单转移到高毛利的汽车、手机、白电等行业，而且，在具体某一行业，也通过工艺、制程改

良，不断提升多层、高精度、特殊工艺订单比例，由此改善毛利率，也同时解决上述与客户存在竞争关系的问题；

⑤严控信用风险：从上市以来，超华逐渐收敛客户数量，提高大客户占比，至今，主要客户均是上市公司或者“行业百

强” ，以此降低信用风险。广州泰华在2011年被超华并购后的前几年内，盈利一直逐年稳定增长，订单也较为稳定，但是，后

来受累于个别客户的停产或者倒闭，导致了2016年出现大额亏损，也影响了后续年度利润，并严重拖累了集团相关年度利

润。但是，集团因此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化不利为有利，迅速调整了客户结构，导入保险机构，针对国内、国外订单均购买保

险，同时，严格遵循信用制度，设立专门岗位严查死盯客户经营状况、消息层面、回款时间等，至今已经较好控制了信用风

险。

（3）主要控股参股公司中亏损公司的固定资产等资产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是否应计提相应资产减值准备，以前年

度是否足额计提相关资产减值准备。

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业意见。

公司回复：

公司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 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无形资产，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

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

销售协议价格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销售协议和资

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

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

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

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

是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

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

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除商誉以外

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经测试，对于商誉，上述亏损公司中，梅州泰华的商誉已经全额计提减值；广州泰华的商誉在2018年也进行了补提减

值；

对于固定资产，公司严格根据会计准则进行减值测试，近年也对暂时闲置、功能落后的一些固定资产等计提了减值准备。对

于其他固定资产，目前正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而且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不低于其账面价值，尚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1．我们对公司固定资产实施监盘程序，并关注是否存在闲置的固定资产；

2．获取公司闲置固定资产清单，结合公司销售预测情况，判断上述固定资产长期闲置的可能性；

3．取得公司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明细表，与管理层讨论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充分性和合理性。

经核查发现，超华科技上述子公司中存在部分闲置的印制电路板以及覆铜板的老旧设备，该部分设备在以前年度已提

完折旧。 除上述固定资产外，上述子公司其他固定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本期无需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十一、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因与288名投资者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书，判决公司赔偿2280.15万元，涉案金额2,796.18万元。

（1）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该纠纷案的具体情况，未将上述判决中涉及的赔付金额计提预计负债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因2017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号），经广东

证监局查明，因公司全资孙公司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正” ）在2014年虚假确认了废料销售收入

2,770,505.13元，导致2014年年度报告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由此导致部分投资者与公司发生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收到582名投资者针对上述事项的索赔请求，要求公司按照证券虚假陈述承担相应民

事赔偿责任，其中有294名投资者已跟公司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公司按和解（调解）金额合计应支付了人民币3,578万

元，已列入2018年营业外支出；其余未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的288名投资者，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公司

承担赔偿款合计人民币2,280万元，公司不服因而提起上诉。 公司认为：本公司在2014年有实际盈利900多万元，虚增了270

多万元从行政处罚的角度构成重大事件；但对于股价的影响并不构成重大事件，在公司实际有盈利（不是亏损）基础上虚

增了270多万利润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和未来经营发展的分析影响不是很大，况且中国股价受政策信息面、资金流、企业基

本面、整个股市处于上涨或下滑的系统性因素等诸多因素影响，仅凭虚增了270多万利润就认定是影响股民损失重大事件

有失公允。

同时，公司代理律师认为：案涉虚假陈述金额较小，不会对投资者构成重大误导，不具有重大性；但一审判决认为构成

重大事件，因而超华科技应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认定缺乏客观性和法规依据；一审判决仅以超华科技股票价格在2015年4

月29日至2015年5月29日期间涨幅与同期深圳综指涨幅对比结果， 认定超华科技在本案中的虚假陈述会对投资者构成重

大误导，具有重大性，这与我国当时期股票市场的客观事实严重不符，认定存在以偏概全的错误；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

实践，本案许多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与案涉虚假陈述行为间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超华科技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一审判决认

为具有交易因果关系应承担赔偿责任；假如认定涉案虚假陈述行为具有重大性，依《若干规定》第十九条规定，在计算因虚

假陈述行为导致的投资差额损失时，亦应当扣除系统风险而导致的损失部分。 本案中，自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至揭露日期

间，证券市场存在着明显、多次的系统风险，一审许多判决认为不应扣除系统风险的影响。

对于投资者诉讼来说， 法院对系统风险的认定及对投资者损失的影响程度的判断对于判定投资者损失的原因及具体

损失金额有重大影响。在上述一审判决中，法院在计算原告的损失是否扣除系统风险问题上有的进行了扣除，有的没扣除，

公司对于法院在计算原告的损失扣除系统风险问题上存在异议，并就此向广东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述。

由于股票价格波动受多重因素影响，投资者买卖股票产生损失金额的计算不像一般的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对违约责任

认定和违约金额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加上是多名投资者，各个投资者买卖时点不同，计算损失的方式（系统风险扣除比例）

不同。 因此，最终判决结果及赔付金额难以合理预计，公司未计提预计负债。

（2）你公司对该诉讼未进行对外披露，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符合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是否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告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回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1.1.1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应当及时披露。 ” 公司2017年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50,904.95

万元，相关诉讼案件单项且累计涉诉金额均未达到净资产的10%，尚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诉讼披露标准，公

司已及时将相关案件情况在《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中进行了披露，不存在以定期报告代替临时报

告的情形。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向超华科技了解了诉讼的相关情况，包括所有288个诉讼的判决时间、内容、进度等，收集并审阅了288个诉讼的一

审判决书、上诉状、上诉费用交纳通知单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由于上述诉讼事项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超华科技公司因此未计提预计负债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

的规定。

十二、报告期内，你公司在建工程项目中研发中心项目预算投入额为8,000万元，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169.44%。

请你公司详细说明上述工程项目的建设时间、实际建设状况、是否达到预定可使用状况、是否存在未及时转让固定资产的

情况。 此外，请你公司说明在建工程是否存在停工等异常情况；若是，请进一步说明上述停工项目工程是否已计提减值准

备、计提的具体金额及计提金额的计算过程。 请会计师事务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2012年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99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股票6,587.46万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9.26元。 截至2012年5月4日，本公司共募

集资金人民币60,999.88万元，其中：“广东省电子基材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项目” 8000万，因该项目申报时可研报告是

在2011年9月测算的项目投资额， 但因各种原因最终项目实际开始施工日期为2013年7月，2016年8月8日部分工程竣工验

收，实际施工期与工程预算期有时间差异，造成整体建筑工程成本上升，所以工程累计投入占预算比例169.44%。

该研发中心分为主楼及附属楼，截止到报告期末，除主楼一层及7-11楼已全部装修验收完工并投入使用（于2016年8

月转固），剩下其他楼层及附属楼均未完工，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所以未转入固定资产，目前公司正在尽快的对未工楼

层进行规划用途，预计本年底可以验收完成投入使用同时转入固定资产。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我们实施了抽查上述工程发生的原始凭证及相关合同协议、现场检查了上述工程项目等程序，工程进度与超华科技披

露情况相符，项目未发现减值迹象。

十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 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中收到的往来款

和支付的往来款的报告期发生额、具体形成原因，是否存在财务资助性质款项及你公司是否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和披露义

务。

公司回复：

（1）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中收到往来款1477.66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1 工伤补助 231.52

2 员工借款 463.65

3 材料采购款退回 593.47

4 账号有误退回和解款 80.51

5 珠海亚泰还款 6.00

6 郑长春还款 0.50

7 党员活动经费 2.34

8 保证金 88.96

9 保险款 10.71

合计 1,477.66

其中：收到员工借款主要是，生产过程中因有部分急用材料及配件需通过现金采购，所以由采购部主管向公司申请借

备用金，2018年度全年累计归还的借款，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已无余额了，不存在资金占用现象。

（2）报告期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相关的现金中支付往来款609.17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1 保证金 36.47

2 工伤赔偿 61.44

3 党员活动经费 5.06

4 滞纳金 2.98

5 基金会费 1.00

6 保险费 20.43

7 诉讼赔款 88.26

8 爱心捐赠 0.36

9 厂房宿舍租金 393.18

合计 609.17

以上两项费用均属正常的款项收支，不存在财务资助性质款项。

十四、报告期内，你公司其他应付款———诉讼款支出510万元，大部分系报告期新增。 请说明该费用的性质、形成原因，

是否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请会计师对上述会计处理的准确性、合规性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

因2017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17]14号），经广东

证监局查明，因公司全资孙公司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合正” ）在2014年虚假确认了废料销售收入

2,770,505.13元，导致2014年年度报告利润总额虚假记载。 由此导致部分投资者与公司发生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与294名投资者达成和解协议/调解书，公司按和解（调解）金额合计应支付人民币3,578

万元， 根据和解协议/调解书约定，2018年度支付3,068万元，2019年度支付510万元，“其他应付款———诉讼款支出510万

元”主要为公司在2019年分期支付相应投资者的和解款项支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和解款项已按时支付，不存在对

公司生产经营构成重大影响的违约或纠纷事项。

审计机构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支付投资者和解款3,068.34万元，应付未付金额510.46万元。 我们逐一检查并核对了

判决文件、和解协议、对应款项支付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的列支金额准确，会计处理未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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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1056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广东超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

门。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